
人資管理系列      ☆ 獲經濟部「金照獎」 ☆ 獲勞動部 TTQS 訓練機構「銅牌獎」☆  

目標效益 

    號稱「最有感」的司法改革，《勞動事件法》究竟改變了什麼？為什麼大家都在關心? 

    本課程將能協助您掌握最新勞動法令動態，從人資、管理角度，讓您瞭解《勞動事件法》修法

後之影響?面臨衝擊?產生損失?勞資地雷?因應作業?…等最實務的議題，提供您最專業的法律建議

與解決之道，您絕對不能忽視的重大議題《勞動事件法》，推薦您今年度務必參加的一堂課程。 

日期 議題 

民國 108 年 

 

5 月 17 日(五) 

 

09:10-12:10 

 

13:10-16:10 

一、 您不可不知的勞動新法《勞動事件法》 

二、 工資議題-常見爭議、修法因應、勞資地雷 

三、 工時議題-常見爭議、修法因應、勞資地雷 

四、 《勞動事件法》時代之重大影響、未來發生爭議之處理、企業被賦予責任 

Q1. 勞動事件法的性質為何？會影響實體權利關係的認定嗎？ 

Q2. 公司跟委任經理人發生爭議是否會有勞動事件法的適用？承攬或派遣的情形呢？ 

Q3. 什麼是推定工資？給員工的錢全都會變成工資嗎？ 

Q4. 什麼是推定工時？新制下應如何修訂現有契約與工作規則？ 

Q5. 以後勞工告公司還是在公司所在地嗎？公司告勞工呢？ 

Q6. 未來勞資爭議將由法官直接進行調解？法官調解有何優點、缺點？ 

Q7. 可以不接受法官提出的調解方案嗎？ 

Q8. 修法後可以要求由勞動局進行調解嗎？勞動局之調解還有效力？與法官調解不同？ 

Q9. 勞工未來對公司提起訴訟有何優惠待遇？是否因此促成更多訴訟？ 

Q10. 工會可不經法官同意直接參與員工和公司之爭議訴訟？非公司企業工會可參加嗎？ 

Q11. 勞動事件法下公司之舉證責任有何劇烈變化？ 

Q12. 勞動檢查員可否主張公司依勞動事件法應就被裁罰事項負舉證責任？ 

Q13. 什麼是未履行補償金？什麼情況可以向公司請求？ 

上課地點 

 暫訂-台灣大學進修推廣學院/台北市羅斯福路4段107號/捷運松山新店線公館站2號出口，往銘傳國小與基隆路步行3-5分鐘 

 地點-可能依報名人數於台北市區合宜調整，【課程當週公告於官網】，敬請體諒與自行上官網查看研訓地點 

 請您收到「E-Mail給您之上課證與上課地點地圖」信件，務必回覆我們，並列印「上課證」為您出席之依據 

講師資歷  本中心特聘人資管理、勞資關係專業講座/臺北市政府勞動局調解委員/調解人、新北市政府勞工局諮詢律師 



《勞動事件法》時代- 工資、工時與勞資爭議處理 (開課日期:05 月 17 日) 
網址：WWW.CLPTC.COM ◆電話：02-2362-8111 分機 23 劉小姐為您服務 ◆傳真：02-2362-0111 ◆信箱 CLPTC@CLPTC.COM 

□ 快速報名，打 V（曾參加過本中心課程之學員，填寫姓名、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聯絡電話即可，若個人資料有變動者煩請更新。） 

報名者 

機關/公司：                                 部門：                       V我已閱讀報名須知規定，並同意該規定事項後進行報名 / 依個人資料保護法第8條規定辦理

電話：（    ）                  分機        傳真：（    ）                         

通訊地址：□□□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職稱              手機                           E-mail                   費用        餐點 

       葷  素

      葷  素

      葷  素

登錄積分 □公務人員 請務必於課程結束後 10 天內上網查詢您的積分登錄，若您未取得積分請務必來電聯繫，逾 10 天將無法受理登錄。   

參訓證書 □不需要 □全程參與頒授證書/上方填寫身分證字號/若資料不全、或上課當日或日後申請補發者，需酌收行政作業費 100 元。 

團體聯絡人姓名：                   電話：                    E-mail：                  @                                   

發票統一編號:                            (必填，申請經費核銷使用)     □ 自費參加，不需要加註統一編號 

若您使用團體優惠價報名者，請務必勾選： □ 發票請依人數個別開立  □ 發票要開在同一張申請核銷 

早鳥價民國 108 年 05/10 前報名與繳費 □ 個人 3800 元/人 □2-5 人團體報名 3600 元/每人 □6人以上團報 3200 元/每人 

課程定價民國 108 年 05/11 起報名與繳費 □ 4100 元/人      ＊請勿扣除匯款或轉帳之手續費＊【Y20190517C】 

【註】：二要件均符合者，可使用團體報名優惠價喔! 1.來電說明貴單位團體報名總人數，限同一單位 2.開立相同統一編號之發票 

繳費 

方式 

ATM 轉帳/臨櫃匯款請繳費後將本報名表與繳費單據傳真 02-23620111 或 EMAIL:CLPTC@CLPTC.COM，並請來電 02-23628111 確認報名成功 

華南商業銀行南京東路分行/銀行代號008，帳號112–10–112020–6，戶名中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編2474-0011

*本課程名額有限，課前繳費能為您保留學習名額與訂購講義；恕不受理現場現金及課後繳費，請您見諒* 

報名 

須知 

【報名須知與約定】 請您詳細閱讀報名資訊，確認您行程，同意後再進行報名。相關約定於您報名時成立。   

1.【開課通知】:開課前將Email寄發上課證(報到時出示入場)及正確上課地點，若開課日之三日前未收到通知信，可能有漏信或系統擋信情形，請來電連繫。 

2.【課程調整】:本主辦單位擁有「調整講師、修訂課程內容、更換場地、受理報名及未達開課人數時取消課程辦理」之權力。 

3.【智財個資】:為尊重講師智財權與參與人員個資，恕不提供電子檔，現場請勿錄音、照相、錄影、直播，以及任何侵犯智財權與個資法之行為。 

4.【退費規定】:無法出席之退費，請於報名繳費起至開課日之前三個工作日之前申請退費者，退費金額為繳費金額扣除課程定價 15％之手續及

行政作業費。請您評估安排您的行程後辦理報名與繳費。因講座屬因應時勢需求學習之研討活動，且相關報名者個人之採購作

業與客製需求均已完成，開課日之【前二個工作日起】、【開課當日】與【課程開課期間】，恕不受理【退費】、【更換課程】

及【更換講座時間】。繳費後無法出席者，本中心將寄講義與發票給學員，請您體諒與瞭解。 

5.【個資蒐集】:課程參與、身分確認、提供服務、聯絡通知、行銷、客戶管理。若未能提供相關資料，將無法參加或提供相關服務與訊息。  

※ 請您詳閱上述報名須知與約定，報名即表示您同意本中心報名須知之規定，其他相關報名應注意事項，請上本中心網站查詢或來電洽詢 ※ 

研訓 

地點 

☆台灣大學進修推廣學院/台北市羅斯福路 4 段 107 號/捷運松山新店線公館站2號出口，往銘傳國小與基隆路方向，步行約3至5分鐘 

☆地點-可能依報名人數於台北市區合宜調整，【課程當週公告於官網】，敬請體諒與上官網查看 

☆請列印「E-Mail給您之上課證」為出席依據 

繳費單據黏貼處 

*本課程名額有限，課前繳費能為您保留學習名額；恕不受理現場現金及課後繳費，請您見諒* 

◆傳真：02-2362-0111   ◆電話：02-2362-8111 分機 23 劉小姐 

 



人資管理系列               ☆ 獲經濟部「金照獎」 ☆ 獲勞動部 TTQS 訓練機構「銅牌獎」☆  

目標效益 

    為建立友善工作環境，針對職場管理中會發生之「性別平等」、「性騷擾」、「職場霸

凌」、「職場暴力」、「職場歧視」議題，爰開辦本專班。 

    本專班講授內容包含:申訴與被申訴者、調查方式、糾正及補救措施、認定、鑑定、內

部處理流程、外部處理通報、機關單位的防治措施及處理方法、性別工作平等法相關請假爭

議等實務議題，以實務案例方式為您解析，推薦您攜帶問題前來與會，踴躍參訓。 

日期 議題 

民國 108 年 

 

5 月 23 日(四) 

 

09:10-12:10 

 

13:10-16:10 

一、 以實務案例解析《性別平等》、《性騷擾》 

 如何認定性騷擾?言詞?行為? 

 機關、事業機構的防治責任與措施? 

 受僱者或求職者提出性騷擾申訴時，如何立即處理？ 

 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性騷擾防治法之區別?適用範圍? 

 性騷擾之實例?爭議? 

 以案例解析-調查之進行、調查項目與應注意事項?報告撰寫重點? 

二、 以實務案例解析《職場霸凌》 

 如何認定職場霸凌? 

 有那些法律規範? 

 機關、事業機構的防治措施及處理方法? 

 勞工權利? 

三、 以實務案例解析《就業歧視》 

 就業歧視之認定與法律規範? 

 實務解析各類型歧視?性別歧視、懷孕歧視、工會身份歧視、年齡歧視、容貌歧視…

四、 性別工作平等法相關《請假爭議》 

 產假 

 安胎假 

 家庭照顧假 

上課地點 

 暫訂-台灣大學進修推廣學院/台北市羅斯福路4段107號/捷運松山新店線公館站2號出口，往銘傳國小與基隆路步行3-5分鐘 

 地點-可能依報名人數於台北市區合宜調整，【課程當週公告於官網】，敬請體諒與自行上官網查看研訓地點 

 請您收到「E-Mail給您之上課證與上課地點地圖」信件，務必回覆我們，並列印「上課證」為您出席之依據 

講師資歷  本中心特聘人力資源、性別平等、勞資關係講座/長期推動性別與法律、性別與教育、促進性別平等之資深律師 

專業認證 
 本訓練機構為「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勞動部TTQS」核可認證之訓練機構 

 依「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經濟部、景觀學會」規定登錄：公務人員、經濟部學習護照、景觀師等積分時數 



勞資實務Ⅲ-性別平等、性騷擾、職場霸凌、職場歧視 (開課日期:05 月 23 日) 
網址：WWW.CLPTC.COM ◆電話：02-2362-8111 分機 23 劉小姐為您服務 ◆傳真：02-2362-0111 ◆信箱 CLPTC@CLPTC.COM 

□ 快速報名，打 V（曾參加過本中心課程之學員，填寫姓名、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聯絡電話即可，若個人資料有變動者煩請更新。） 

報名者 

機關/公司：                                 部門：                       V我已閱讀報名須知規定，並同意該規定事項後進行報名 / 依個人資料保護法第8條規定辦理

電話：（    ）                  分機        傳真：（    ）                         

通訊地址：□□□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職稱              手機                           E-mail                   費用        餐點 

       葷  素

      葷  素

      葷  素

登錄積分 □公務人員 請務必於課程結束後 10 天內上網查詢您的積分登錄，若您未取得積分請務必來電聯繫，逾 10 天將無法受理登錄。   

參訓證書 □不需要 □全程參與頒授證書/上方填寫身分證字號/若資料不全、或上課當日或日後申請補發者，需酌收行政作業費 100 元。 

團體聯絡人姓名：                   電話：                    E-mail：                  @                                   

發票統一編號:                            (必填，申請經費核銷使用)     □ 自費參加，不需要加註統一編號 

若您使用團體優惠價報名者，請務必勾選： □ 發票請依人數個別開立  □ 發票要開在同一張申請核銷 

早鳥價民國 108 年 05/18 前報名與繳費 □ 個人 3700 元/人 □2-5 人團體報名 3500 元/每人 □6人以上團報 3300 元/每人 

課程定價民國 108 年 05/19 起報名與繳費 □ 4000 元/人      ＊請勿扣除匯款或轉帳之手續費＊【Y20190523C】 

【註】：二要件均符合者，可使用團體報名優惠價喔! 1.來電說明貴單位團體報名總人數，限同一單位 2.開立相同統一編號之發票 

年度 

最優惠 

□我已經繳費並全程參加【05 月 17 日舉辦之《勞動事件法》時代-工資、工時與勞資爭議處理】課程， 

  可以獲得採用【優惠價 3200 元】參加【05/23-勞資實務Ⅲ-性別平等、性騷擾、職場霸凌、職場歧視】 

於 108/05/18 前完成繳費【05/23-勞資實務Ⅲ-性別平等、性騷擾、職場霸凌、職場歧視】□最優惠價:3200 元/每人 

繳費 

方式 

ATM 轉帳/臨櫃匯款請繳費後將本報名表與繳費單據傳真 02-23620111 或 EMAIL:CLPTC@CLPTC.COM，並請來電 02-23628111 確認報名成功 

華南商業銀行南京東路分行/銀行代號008，帳號112–10–112020–6，戶名中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編2474-0011

*本課程名額有限，課前繳費能為您保留學習名額與訂購講義；恕不受理現場現金及課後繳費，請您見諒* 

報名 

須知 

【報名須知與約定】 請您詳細閱讀報名資訊，確認您行程，同意後再進行報名。相關約定於您報名時成立。   

1.【開課通知】:開課前將Email寄發上課證(報到時出示入場)及正確上課地點，若開課日之三日前未收到通知信，可能有漏信或系統擋信情形，請來電連繫。 

2.【課程調整】:本主辦單位擁有「調整講師、修訂課程內容、更換場地、受理報名及未達開課人數時取消課程辦理」之權力。 

3.【智財個資】:為尊重講師智財權與參與人員個資，恕不提供電子檔，現場請勿錄音、照相、錄影、直播，以及任何侵犯智財權與個資法之行為。 

4.【退費規定】:無法出席之退費，請於報名繳費起至開課日之前三個工作日之前申請退費者，退費金額為繳費金額扣除課程定價 15％之手續及

行政作業費。請您評估安排您的行程後辦理報名與繳費。因講座屬因應時勢需求學習之研討活動，且相關報名者個人之採購作

業與客製需求均已完成，開課日之【前二個工作日起】、【開課當日】與【課程開課期間】，恕不受理【退費】、【更換課程】

及【更換講座時間】。繳費後無法出席者，本中心將寄講義與發票給學員，請您體諒與瞭解。 

5.【個資蒐集】:課程參與、身分確認、提供服務、聯絡通知、行銷、客戶管理。若未能提供相關資料，將無法參加或提供相關服務與訊息。  

※ 請您詳閱上述報名須知與約定，報名即表示您同意本中心報名須知之規定，其他相關報名應注意事項，請上本中心網站查詢或來電洽詢 ※ 

研訓 

地點 

☆台灣大學進修推廣學院/台北市羅斯福路 4 段 107 號/捷運松山新店線公館站2號出口，往銘傳國小與基隆路方向，步行約3至5分鐘 

☆地點-可能依報名人數於台北市區合宜調整，【課程當週公告於官網】，敬請體諒與上官網查看 

☆請列印「E-Mail給您之上課證」為出席依據 

繳費單據黏貼處 

*本課程名額有限，課前繳費能為您保留學習名額；恕不受理現場現金及課後繳費，請您見諒* 

◆傳真：02-2362-0111   ◆電話：02-2362-8111 分機 23 劉小姐 

 



財經稅法系列        ☆ 獲經濟部全國第三名「金照獎」 ☆ 獲勞動部 TTQS 訓練機構「銅牌獎」☆  

【臺中班】 

民國 108 年各類所得扣繳新制與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目標效益 

    因應財政部與國稅局發佈公告之扣繳新制與相關解釋函令，本專班解析:今年度各類

所得扣繳、今年度薪資所得扣繳、機關學校團體之特殊所得扣繳、二代健保補充保費之

扣繳、二代健保扣繳之常見錯誤。竭誠歡迎財務、會計、出納、扣繳部門人員參訓，歡迎

攜帶您的問題前來與講師面對面解答您的疑惑。 

民國 108 年 

 

05 月 31 日(五) 

 

 

09:10-12:10 

 

13:00-16:00 

一、 民國 108 年各類所得、薪資所得扣繳新制與扣繳疑義解析 

 辦理民國 108 年所得扣繳應注意事項?與過去有何差異? 

 哪些所得需要扣繳?哪些所得不需要扣繳? 

 不同所得有哪些不同扣繳規定? 

 一例一休新制所得、加班費之課稅與扣繳 

 所得稅法對於加班費課稅之規範 

 不同行業的執行業務者，有哪些扣繳差異? 

 薪資所得如何辦理扣繳? 

 薪資所得扣繳率?配偶?扶養親屬? 

 給付給個人的款項有哪些需要申報為薪資所得【50】? 

 各種補助、獎金、分配實物等需申報為薪資所得? 

 伙食費、加班費、一次領取等需申報為薪資所得? 

 補助健康檢查、補助醫藥費、旅遊補助等需申報為薪資所得? 

 獎金、生日禮券、禮品是薪資所得?需要辦理扣繳? 

二、 機關、團體、學校給付所得扣繳與疑義 

三、 民國 108 年二代健保補充保費扣繳與常見錯誤解析 

 哪些所得與收入需要扣取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補充保費如何計算? 

 兼職所得者之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執行業務者之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薪資所得之應扣繳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那些情形免扣繳補充保費? 

 年度內投保金額調整或領取獎金，如何計算應繳補充保險費? 

 健保補充保險費所規範之獎金扣繳?溢扣如何申請退稅？ 

 扣繳申報錯誤、申請退稅及行政救濟? 

上課地點 
 暫訂-中華電信學院臺中所「綜合大樓」台中市南屯區黎明路二段658號「綜合大樓」(近臺中市南屯區黎明國小/高鐵臺中站轉乘臺中市公車，4站可抵達) 

 地點-可能依報名人數於臺中市區調整，【課程當週公告於官網】，敬請體諒。請列印「E-Mail給您之上課證」為出席依據 

講師資歷 
 本中心特聘資深執業會計師 

 中華民國會計師&律師 / 美國會計師 /英國會計師 / 安永聯合會計師事務所（EY） / 資誠聯合會計師事務所（PwC）

專業認證 
 本訓練機構為「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勞動部TTQS」核可認證之訓練機構 

 依「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經濟部」規定全程參與登錄：公務人員、景觀師、學習護照等積分時數 



【臺中班】民國 108 年各類所得扣繳新制與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開課日期:05 月 31 日】 

◆網址：WWW.CLPTC.COM ◆電話：02-2362-8111 分機 23 劉小姐為您服務 ◆傳真：02-2362-0111 ◆信箱：CLPTC@CLPTC.COM 

□ 快速報名，打 V（曾參加過本中心課程之學員，填寫姓名、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聯絡電話即可，若個人資料有變動者煩請更新。） 

報名者 

機關/公司：                                 部門：                       V我已閱讀報名須知規定，並同意該規定事項後進行報名 / 依個人資料保護法第8條規定辦理

電話：（    ）                  分機        傳真：（   ）                  

通訊地址：□□□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職稱              手機                          E-mail                      費用       餐點 

       葷  素

      葷  素

      葷  素

課前提問:歡迎提供您的問題，我們會於課前轉交給老師，課堂中回答。 

 

登錄積分-□公務人員/請務必於課程結束後 10 天內上網查詢您的積分登錄，若您未取得積分請務必來電聯繫，逾 10 天將無法受理登錄。   

參訓證書-□不需要 □全程參與頒授證書/上方填寫身分證字號/若資料不全、或上課當日或日後申請補發者，需酌收行政作業費 100 元。 

團體聯絡人姓名：                  電話：                         E-mail：                 @                                

發票統一編號:                            (必填，申請經費核銷使用) □ 自費參加，不需要加註統一編號 

☆若您使用團體優惠價報名者，請務必勾選： □ 發票請依人數個別開立  □ 發票要開在同一張申請核銷 

☆二要件均符合者，可使用團體報名優惠價喔! 1.來電說明貴單位團體報名總人數，限同一單位 2.開立相同統一編號之發票☆ 

【早鳥優惠】民國 108 年 05/24 前報名與繳費□ 個人 3700 元/每人 □ 2-4 人團報 3500 元/每人 □ 5 人以上團報 3300 元/每人  

課程定價 民國 108 年 05/25 起報名與繳費□ 4000 元/人  ＊【Y20190531A】＊ 

☆課程當天現場領取【發票、參訓證書】以利學員全程出席與經費核銷作業 ☆為保留您的學習名額，恕不受理現場現金支票繳費、課後繳費☆ 

繳費 

方式 

ATM 轉帳/臨櫃匯款 請繳費後將本報名表與繳費單據傳真 02-23620111 或 CLPTC@CLPTC.COM，並請您來電 02-23628111 聯繫以確認報名成功 

華南商業銀行南京東路分行/銀行代號 008，帳號 112-10-111270-7，戶名:中華國土人才培訓股份有限公司，統編 2822-1671

本課程名額有限，課前繳費能為您保留學習名額與訂購講義；恕不受理現場現金及課後繳費，請您見諒* 

報名 

須知 

【報名須知與約定】請您詳細閱讀與確認行程過後再進行報名。相關約定於您報名時成立。  

1.開課前中心將 Email 寄發上課通知證及正確上課地點，若開課日之三日前未收到通知信件，可能有漏信或系統擋信情形，請您來電聯繫。 

2.本主辦單位擁有「課程調整講師、修訂課程內容、受理報名及未達開課人數時取消課程辦理」之權力。 

3.為尊重講師智慧財產權，恕不提供電子檔，現場請勿錄音、錄影。 

4.無法出席之退費說明：於報名繳費起至開課日之前三個工作日之前申請退費者，退費金額為繳費金額扣除課程定價 15％之手續及行政作業費。

請您評估安排您的行程後辦理報名與繳費。開課日之前二個工作日起、開課當日與課程開課期間，恕不受理退費、更換班

別及更換課程時間。繳費後無法出席者，本中心將寄講義與發票給學員，請您體諒與瞭解。 

5.本課程主辦單位個人資料蒐集目的:課程參與、身分確認、提供服務、聯絡通知、行銷、客戶管理。若您未能提供相關資料，將無法參加或提供相關服務與訊息。

※ 請您詳閱上述報名須知，報名即表示您同意本中心報名須知之規定，其他相關報名應注意事項，請上本中心網站查詢或來電洽詢 ※ 

研訓 

地點 

 暫訂-中華電信學院臺中所「綜合大樓」/台中市南屯區黎明路二段658號「綜合大樓」 (近臺中市南屯區黎明國小/高鐵臺中站轉乘臺中市公車，4站可抵達)

 地點-可能依報名人數於臺中市區調整，【課程當週公告於官網】，敬請體諒。請列印「E-Mail給您之上課證」為出席依據 

繳費單據黏貼處 

*本課程名額有限，課前繳費能為您保留學習名額；恕不受理現場現金及課後繳費，請您見諒* 
◆傳真：02-2362-0111 或 CLPTC@CLPTC.COM  ◆電話：02-2362-8111 分機 23 劉小姐 

  



事務管理系列              ☆ 獲經濟部全國第三名「金照獎」 ☆ 獲勞動部 TTQS 訓練機構「銅牌獎」☆  

出納、財物管理專班- 
應注意事項與常見問題缺失解析 

目標效益 

   為協助各機關、學校、國營事業機構之出納與財產管理人員，正確辦理出納與

財物管理相關作業，爰開辦本專班。 

   本專班針對「出納管理應注意事項、出納管理執行疑義、出納管理之常見缺失

與問題、財物管理應注意事項、財物管理執行疑義、財物管理之常見缺失與問題」…

等專題，講師會以真實個案作案例解析，適合行政部門、總務部門、出納、財產管

理人員報名參加。 

民國 108 年 

 

05 月 09 日(四) 

 

 

09:00-12:00 

 

13:00-16:00 

一、 出納管理應注意事項與執行疑義 

 自行收納收款作業 

 公庫集中支付 

 機關專戶支付 

 各項稅費款之扣繳作業 

 零用金作業 

 票據、有價證券與其他保管品之收付 

 押標金、保證金及其他擔保之收付作業 

 自行收納款項收據之管理作業 

 出納事務之盤點及檢核作業 

二、 以案例解析-出納管理之常見缺失與問題 

三、 財物管理應注意事項與執行疑義 

 財產管理相關規定 

 財產增加處理 

 財產移動 

 財產增減值 

 財產保管或借用管理 

 財物報損(廢)處理 

 財產盤點作業 

 徵收或購置未辦理產權移轉登記土地 

 公有不動產被占用 

 車輛管理 

 宿舍管理 

四、 以案例解析-財物管理常見缺失與問題 

上課地點 
 台灣大學進修推廣部台北市羅斯福路4段107號/捷運松山新店線公館站2號出口，往銘傳國小與基隆路方向步行約3-5分鐘

 地點將依報名人數於台北市區作合宜調整，敬請了解與體諒。請列印「E-Mail給您之上課證」為您出席依據 



出納、財物管理專班-應注意事項與常見問題缺失解析【開課日期:05 月 09 日(四)】 

◆網址：WWW.CLPTC.COM ◆電話：02-2362-8111 分機 23 劉小姐為您服務 ◆傳真：02-2362-0111 ◆信箱：CLPTC@CLPTC.COM 

□ 快速報名，打 V（曾參加過本中心課程之學員，填寫姓名、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聯絡電話即可，若個人資料有變動者煩請更新。） 

報名者 

機關/公司：                                 部門：                       V我已閱讀報名須知規定，並同意該規定事項後進行報名 / 依個人資料保護法第8條規定辦理

電話：（    ）                  分機        傳真：（   ）                  

通訊地址：□□□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職稱              手機                          E-mail                      費用       餐點 

       葷  素

      葷  素

      葷  素

課前提問:歡迎提供您的問題，我們會於課前轉交給老師，課堂中回答。 

 

登錄積分-□公務人員/請務必於課程結束後 10 天內上網查詢您的積分登錄，若您未取得積分請務必來電聯繫，逾 10 天將無法受理登錄。   

參訓證書-□不需要 □全程參與頒授證書/上方填寫身分證字號/若資料不全、或上課當日或日後申請補發者，需酌收行政作業費 100 元。 

團體聯絡人姓名：                  電話：                         E-mail：                 @                                

發票統一編號:                            (必填，申請經費核銷使用)  □ 自費參加，不需要加註統一編號 

☆若您使用團體優惠價報名者，請務必勾選： □ 發票請依人數個別開立     □ 發票要開在同一張申請核銷 

☆二要件均符合者，可使用團體報名優惠價喔! 1.來電說明貴單位團體報名總人數，限同一單位 2.開立相同統一編號之發票☆ 

【早鳥優惠】民 108 年 05/05 前報名與繳費□一人 3600 元/人 □ 2-6 人團報 3300 元/人 □ 7 人以上團報 2900 元/每人  

課程定價 民國 108 年 05/06 起報名與繳費□ 4000 元/人           ＊請勿扣除匯款或轉帳之手續費＊【Y20190509B】 

☆課程當天現場領取【發票、參訓證書】以利學員全程出席與經費核銷作業 ☆為保留您的學習名額，恕不受理現場現金支票繳費、課後繳費☆ 

繳費 

方式 

ATM 轉帳/臨櫃匯款 請繳費後將報名表與繳費單據傳真 02-23620111 或 CLPTC@CLPTC.COM，並請您來電 02-23628111 聯繫以確認報名成功 

華南商業銀行南京東路分行/銀行代號008，帳號112–10–112020–6，戶名中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編2474-0011

*本課程名額有限，課前繳費能為您保留學習名額與訂購講義；恕不受理現場現金及課後繳費，請您見諒* 

報名 

須知 

【報名須知與約定】請您詳細閱讀與確認行程過後再進行報名。相關約定於您報名時成立。  

1.開課前將 Email 寄發上課通知證及正確上課地點，若開課日之三日前未收到通知信件，可能有漏信或系統擋信情形，請您來電連繫。 

2.本主辦單位擁有「課程調整講師、修訂課程內容、受理報名及未達開課人數時取消課程辦理」之權力。 

3.為尊重講師智慧財產權，恕不提供電子檔，現場請勿錄音、錄影。 

4.無法出席之退費說明：於報名繳費起至開課日之前三個工作日之前申請退費者，退費金額為繳費金額扣除課程定價 15％之手續及行政作業費。

請您評估安排您的行程後辦理報名與繳費。開課日之【前二個工作日起】、【開課當日】與【課程開課期間】，因相關

採購作業與客製需求皆已完成，恕不受理退費、更換班別及更換課程時間。繳費後無法出席者，本中心將寄講義與發票

給學員，請您體諒與瞭解。 

5.個資蒐集:課程參與、身分確認、提供服務、聯絡通知、行銷、客戶管理。若未能提供相關資料，將無法參加或提供相關服務與訊息。 

※ 請您詳閱上述報名須知，報名即表示您同意本中心報名須知之規定，其他相關報名應注意事項，請上本中心網站查詢或來電洽詢 ※ 

研訓 

地點 

 台灣大學進修推廣部台北市羅斯福路4段107號/捷運松山新店線公館站2號出口，往銘傳國小與基隆路方向步行約3-5分鐘 

 地點將依報名人數於台北市區作合宜調整，敬請了解與體諒。請列印「E-Mail給您之上課證」為您出席依據 

繳費單據黏貼處 

*本課程名額有限，課前繳費能為您保留學習名額；恕不受理現場現金及課後繳費，請您見諒* 
◆傳真：02-2362-0111 或 CLPTC@CLPTC.COM ◆請您傳真後，5-10 分鐘內電聯我們：02-2362-8111 分機 23 劉管理師 
  


